
第八章 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

（项目专用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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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说明

1. 一般要求

(1) 本计量规则各章节是按第七章“技术规范”的相应章节编号的，因此，各

章节工程子目的工程量计量规则应与“技术规范”相应章节的施工规范结合起

来 理解、解释和应用。

(2) 本规则所有工程项目，除个别注明者外，均采用我国法定的计量单位，即

国际单位及国际单位制导出的辅助单位进行计量。

(3) 本规则的计量与支付，应与合同条款、工程量清单以及图纸同时阅读，工

程量清单中的支付项目号和本规则的章节编号是一致的。

(4)任何工程项目的计量，均应按本规则规定或监理人书面指示进行。

(5) 按合同提供的材料数量和完成的工程数量所采用的测量与计算方法，应

符合本规则规定。所有这些方法，应经监理人批准或指示。承包人应提供一切计 量

设备和条件，并保证其设备精度符合要求。

(6) 除非监理人另有准许，一切计量工作都应在监理人在场情况下，由承包

人测量、记录。有承包人签名的计量记录原本，应提交给监理人审查和保存。

(7) 工程量应由承包人计算，由监理人审核。工程量计算的副本应提交给监

理人并由监理人保存。

(8) 除合同特殊约定单独计量之外，全部必需的模板、脚手架、装备、机具、 螺

栓、垫圈和钢制件等其他材料，应包括在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有关支付项目中， 均不

单独计量。

(9) 除监理人另有批准外，凡超过图纸所示的面积或体积，都不予计量与支

付。

(10) 承包人应严格标准计量基础工作和材料采购检验工作。沥青混凝土、

沥青碎石、水泥混凝土、高强度等级水泥砂浆的施工现场必须使用电子计量设备

称重。因不符合计量规定引发质量问题，所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

(11) 第 104节“承包人驻地建设”与第 105节“施工标准化”属选择性工程子

目，由发包人根据工程项目管理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或同时使用。

2. 质量

(1) 凡以质量计量或以质量作为配合比设计的材料，都应在精确与批准的磅

秤上，由称职合格的人员在监理人指定或批准的地点进行称重。

(2)称重计量时应满足以下条件：监理人在场；称重记录；载明包装材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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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装置、垫块、捆束物等质量的说明书在称重前提交给监理人作为依据。

(3)钢筋、钢板或型钢计量时，应按图纸或其他资料标示的尺寸和净长计算。 搭

接、接头套筒、焊接材料、下脚料和固定、定位架立钢筋等，则不予另行计量。 钢筋、

钢板或型钢应以千克计量，四舍五入，不计小数。钢筋、钢板或型钢由于 理论单位

质量与实际单位质量的差异而引起材料质量与数量不相匹配的情况，计 量时不予

考虑。

(4)金属材料的质量不得包括施工需要加放或使用的灰浆、楔块、填缝料、 垫

衬物、油料、接缝料、焊条、涂敷料等质量。

(5)承运按质量计量的材料的货车，应每天在监理人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称出

空车质量，每辆货车还应标示清晰易辨的标记。

(6) 对有规定标准的项目，例如钢筋、金属线、钢板、型钢、管材等，均有 规

定的规格、质量、截面尺寸等指标，这类指标应视为通常的质量或尺寸；除非 引

用规范中的允许偏差值加以控制，否则可用制造商的允许偏差。

3. 面积 除非另有规定，计算面积时，其长、宽应按图纸所示尺寸线或按监

理人指示

计量。对于面积在 1m2以下的固定物(如检查井等)不予扣除。

4. 结构物

(1)结构物应按图纸所示净尺寸线，或根据监理人指示修改的尺寸线计量。 (2)
水泥混凝土的计量应按监理人认可的并已完工工程的净尺寸计算，钢筋 的体积不

扣除，倒角不超过 0.15m×0.15m时不扣除，体积不超过 0.03m3的开孔及

开口不扣除，面积不超过 0.15m×0.15m的填角部分也不增加。

(3) 所有以米计量的结构物(如管涵等)，除非图纸另有表示，应按平行于该

结构物位置的基面或基础的中心方向计量。

5. 土方

(1)土方体积可采用平均断面积法计算，但与似棱体公式(prismoidalformula)
计算结果比较，如果误差超过±5%时，监理人可指示采用似棱体公式。

(2)各种不同类别的挖方与填方计量，应以图纸所示界线为限，而且应在批 准

的横断面图上标明。

(3)用于填方的土方量，应按压实后的纵断面高程和路床面为准来计量。承 包

人报价时，应考虑在挖方或运输过程中引起的体积差。

(4) 在现场钉桩后 56d内，承包人应将设计和进场复测的土方横断面图连同

土方的面积与体积计算表一并提交监理人批准。所有横断面图都应标有图题框，

其大小由监理人指定。一旦横断面图得到最后批准，承包人应交给监理人原版图 及

三份复制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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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运输车辆体积

(1) 用体积计量的材料，应以经监理人批准的车辆装运，并在运到地点进行

计量。

(2) 用于体积运输的车辆，其车厢的形状和尺寸应使其容量能够容易而准确

地测定并应保证精确度。每辆车都应有明显标记。每车所运材料的体积应于事前

由监理人与承包人相互达成书面协议。

(3)所有车辆都应装载成水平容积高度，车辆到达送货点时，监理人可以要 求

将其装载物重新整平，对超过定量运送的材料将不支付。运量达不到定量的车 辆，

应被拒绝或按监理人确定减少的体积接收。根据监理人的指示，承包人应在 货物

交付点，随机将一车材料刮平，在刮平后如发现货车运送的材料少于定量时， 从前一

车起所有运到的材料的计量都按同样比率减为目前的车载量。

7. 质量与体积换算

(1) 如承包人提出要求并得到监理人的书面批准，已规定要用立方米计量的

材料可以称重，并将此质量换算为立方米计量。

(2) 将质量计量换算为体积计量的换算系数应由监理人确定，并应在此种计

量方法使用之前征得承包人的同意。

8. 沥青和水泥

(1)沥青和水泥应以千克为单位计量。

(2) 如用货车或其他运输工具装运沥青材料，可以按经过检定的质量或体积

计算沥青材料的数量，但要对漏失量或泡沫进行校正。

(3) 水泥可以以袋作为计量的依据，但一袋的标准应为 50kg。散装水泥应称

重计量。

9. 成套的结构单元 如规定的计量单位是一成套的结构物或结构单元（实际

上就是按“总额”或

称“一次支付”计的工程子目），该单元应包括了所有必需的设备、配件和附属 物

及相关作业。

10. 标准制品项目

(1) 如规定采用标准制品(如护栏、钢丝、钢板、轧制型材、管子等)，而这 类

项目又是以标准规格(单位重、截面尺寸等)标识的，则这种标识可以作为计量 的

标准。

(2) 除非所采用标准制品的允许误差比规范的允许误差要求更严格，否则，生

产厂确立的制造允许误差不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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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计量规则

第 100章 总则

第 101节通则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101 的规定执行。

表 101通则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1 通则

101-1 保险费

-a

按 合 同 条 款 规

定，提供建筑工

程一切险
总额

1.承包人按合同条款办理的建筑

工程一切险、第三者责任保险、

农民工工伤险，分别按总额计量。

2.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

缺陷责任期；

3.承包人施工机械设备保险和雇

用人员工伤事故保险费、人身意

外伤害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

4.承包人应缴纳的所有税金（包

括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

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）和

施工设备险保险费，由承包人摊

入各相关工程子目的单价和费率

之中，不单独计量。

根据合同条款办

理建筑工程一切

险

-b

按 合 同 条 款 规

定，提供第三者

责任险
总额

1.承包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保

险费率及保费计算方法办理第三

者责任险，根据保险公司的保单

金额以总额为单位计量；

2.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

缺陷责任期

根据合同条款办

理第三者责任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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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c
按合同条款规定，

提供农民工工伤险
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根 据合同 条款 办

理农民工工伤险

备注：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工程一切险、第三者责任险、农民工工伤险的保险费，如果承包人签订的保

险费超出约定的费率，经监理人审批后，发包人将按约定的费率支付保险费；如果承包人签订的保险

费低于约定的费率，经监理人审批后，发包人将按承包人实际的费率支付保险费。如果由发包人统一

与保险公司办理的保险，则由发包人扣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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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2节工程管理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102的规定执行。

表 102工程管理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2 工程管理

102-1 竣工文件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按《公路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

法》、《公路工程竣(交)工验收 办

法实施细则》及合同条款规定 进

行编制

102-2 文明施工及环保

费（含施工标准化

费用）

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按招标文件技术规范 102.11 小

节及合同条款规定落实环境保

护

102-3 安全生产费 总额

按 投 标 价 的 1.5%
（若招标人公布了

最高投标限价时，

按最高投标限价的

1.5%）以总额为单

位计量

按招标文件技术规范 102.13 小

节及合同条款规定落实安全

生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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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4节承包人驻地建设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104的规定执行。

表 103承包人驻地建设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

104-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1.承包人驻地建设包括：施工与

管理所需的办公室、住房、工地 试

验室、车间、工作场地、预制 场地、

仓库与储料场、拌和场、 医疗卫

生与消防设施等；

2.驻地的建设、管理与维护；

3.工程交工时，按照合同或协议

要求将驻地移走、清除、恢复原

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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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00 章照明工程

901 灯杆、灯具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1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1灯杆、灯具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

内容901 灯杆、灯具

901-1 低杆灯

-a
10m 200W LED
灯

根

区分不同高度以根计量。灯杆的

运输、安装以及安装在灯杆上的

灯具、灯头、控制箱、与灯杆配

套的灯盘及升降系统、与基础连

接的配件、橡套软电缆、避雷、

驱鸟设施和航空障碍灯等均作为

灯杆的附属设施，不单独计量。

灯杆、灯具的安装、测试

及基础的制作、预埋等

-b
10m 250W LED
灯

根 同上 同上

-c
12m 300W LED
灯

根 同上 同上

-d
12m
200W+200W LED

根
同上 同上

-e
15m
300W+300W LED
灯

根

同上 同上

901-3 照明灯具

-a
吸顶灯 200W LED
灯

套

照明灯具的安装，按图纸数量，

经监理人验收合格后，按规格不

同以套计量。

灯具的安装、测试及安装

支架的制作、预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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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1-4 灯杆基础

-a
10m低杆灯基础

（路基段）
座

按图纸所示或监理人的指示为依

据，经验收合格的实际数量，以

座计量

基础开挖、回填压实、余

土外运、消纳、垫层、基

础混凝土、钢筋、螺栓、

法兰以及基础内预埋的

管线、模板、脚手架等全

部工作。

-b
12m低杆灯基础

（路基段）
座

同上 同上

-c
15m低杆灯基础

（路基段）
座

同上 同上

902 电缆、电线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2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2电缆、电线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902 电缆、电线

902-1 电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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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a
电力电缆 YJV-1KV
4x35mm2 m

（1）电缆、电线按图纸所示或监

理人的指示为依据，经验收合格的

实际长度，区分不同规格以米计

量。

（2）对于直埋在地下的电缆，沟

槽的开挖、回填、夯实、保护板、

渣土弃运及沟底的垫层材料及敷

设电缆时所必须的机械保护设施

等均作为电缆敷设的附属工作，不

单独计量。

（3）低压绝缘穿刺连接器作为电

线的附属工作，不另行计量。

（4）电缆直埋标桩作为电缆的附

属工作，不另行计量。

（5）为制造、供货、发货、运送

到施工现场、相关的土建施工、设

备安装、试验、调试和交付使用及

设备、相关的土建设施在本文规定

的保修期内的维修保养，以及为达

到安全、满意的运行所必须的所有

装配部件、连接导线、专用工具及

专用试验设备等，并保证设备在各

方面均能达到正常运行的要求所

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及利润、税金

等其它为该项目实施所必须的费

用，包含在其相关子目报价中。

电缆、电线的敷设、

安装、测试等

-b
电力电缆 YJV-1KV
5x16mm2 m

同上 同上

-c
电力电缆 YJV-1KV
3x4mm2 m

同上 同上

-d
隧道灯穿线电缆

YJV-1KV 3x4mm2
m

同上 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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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e
10KV供电电缆

YJV-10KV
3x150mm2

m

同上 同上

902-3 埋管

-a
热镀锌钢管 SC80
壁厚 4mm

m

埋管按图纸所示或监理人的指示

为依据，经验收合格的实际长度，

区分不同规格以米计量。

管的敷设、安装等

-b
聚乙烯双壁波纹管

PE∮80
m

同上 同上

-c
热镀锌钢管 SC50
壁厚 3.5mm

m

同上 同上

-d 热镀锌钢管 SC25 m

同上 同上

-e
尼龙管 HDPE∮
50

m

同上 同上

-f

12x￠ 150 热浸塑

钢管 +2x￠ 100 热

浸塑钢管 m

同上 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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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4 防雷、接地装置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4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4防雷、接地装置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904 防雷、接地装置

904-1 接地母线

-a 50x5热镀锌扁钢 m

接地按图纸所示或监理人

的指示为依据，经验收合格

的实际数量，按材料及规格

不同以米计量。平直、断料、

测位、打眼、卡子制作、埋

卡子、焊接、固定、刷油、

挖填土等均作为其附属工

作，不另行计量。

桥梁段的防雷、接地装置由

土建施工单位负责实施，承

包人不提供桥梁段防雷、接

地装置。

为制造、供货、发货、运送

到施工现场、相关的土建施

工、设备安装、试验、调试

和交付使用及设备、相关的

土建设施在本文规定的保

修期内的维修保养，以及为

达到安全、满意的运行所必

须的所有装配部件、连接导

线、专用工具及专用试验设

备等，并保证设备在各方面

均能达到正常运行的要求

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及利

润、税金等其它为该项目实

施所必须的费用（含接地电

阻测试费），包含在其相关

子目报价中。

防雷、接地装置的安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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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b 热镀锌钢筋∮10 m

同上 同上

904-2 接地极

同上 同上

-a
镀锌圆钢∮20
L=2500mm

根

同上 同上



100-
11

905 检查井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5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5检查井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905 检查井

905-1 手孔井

-a 手孔井 座

（1）检查井按图纸所示或

监理人的指示为依据，经验

收合格的实际数量，以座计

量。

（2）基坑开挖、回填压实、

余土外运、垫层、井圈、井

盖、路面原状恢复以及井内

预埋的支架和连接管、等均

作为检查井的附属工作，不

另行计量。

（3）为制造、供货、发货、

运送到施工现场、相关的土

建施工、安装和交付使用及

其在本文规定的保修期内

的维修保养，并保证其在各

方面均能达到正常运行的

要求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

及利润、税金等其它为该项

目实施所必须的费用，包含

在其相关子目报价中。

检查井的施工及其有关作业，

其内容包括开挖、回填、井圈、

井盖、井室安装等。

905-2 人孔井

-a
混凝土模块电缆人

孔井
座

同上 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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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5-3 接线盒

-a
普通接线盒 个

桥梁段照明接线盒作为灯

杆基础的附属设施，不单独

计量，接线盒的施工由土建

施工单位负责，材料供应由

承包人提供。

接线盒的施工及其有关作

业、安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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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6 配电箱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6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6配电箱（含基础）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906 配电箱（含基础）

906-1 配电箱（含基础）

-a 桥下照明配电箱 台

（1）配电箱按图纸所示或

监理人的指示为依据，经验

收合格的实际数量，以台计

量。

（2）基坑开挖、回填压实、

余土外运、垫层、基础、、

路面原状恢复以及配电箱

内预埋的支架和连接管、等

均作为配电箱的附属工作，

不另行计量。

（3）为制造、供货、发货、

运送到施工现场、相关的土

建施工、安装和交付使用及

其在本文规定的保修期内

的维修保养，并保证其在各

方面均能达到正常运行的

要求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

及利润、税金等其它为该项

目实施所必须的费用，包含

在其相关子目报价中。

配电箱的施工及其有关作

业，其内容包括开挖、回填、

安装等。

907 照明变电站（含基础）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907的规定执行。

表 907照明变电站（含基础）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907 照明变电站（含基

础）

907-1
箱式照明变电站

（含基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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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a
箱式照明变电站

（含基础）
座

（1）箱式照明变电站按图

纸所示或监理人的指示为

依据，经验收合格的实际数

量，以台计量。

（2）基坑开挖、回填压实、

余土外运、垫层、井圈、井

盖、路面原状恢复以及配电

箱内预埋的支架和连接管、

等均作为配电箱的附属工

作，不另行计量。

（3）为制造、供货、发货、

运送到施工现场、相关的土

建施工、安装和交付使用及

其在本文规定的保修期内

的维修保养，并保证其在各

方面均能达到正常运行的

要求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

及利润、税金等其它为该项

目实施所必须的费用，包含

在其相关子目报价中。

箱式照明变电站的施工及其

有关作业，其内容包括开挖、

回填、安装等。


